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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》─ 第 7 章

香港房屋委員會：

商業樓宇的管理

撮要

1 .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是 根 據《房 屋 條 例 》(第 28 3 章 )

成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， 其 執 行 機 關 是 房 屋 署 ( 房 署 ) 。 二 零 零 五 年

十一月，房委會把轄下 180 項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一個

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。自分拆後，房委

會仍繼續管理未有分拆出售的商業樓宇，以及 新公共房屋發展項

目下的商業樓宇。

2 .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， 由 房 委 會 負 責 管 理 的 商 業 及

非住宅樓宇，除了 包括 168 600 平方米的零售面積及 27 000 個 停

車 位 以 外 ， 還 有 工 廠 、 福 利 用 途 樓 宇 及 其 他 用 途 物 業 。

2009 - 10 年 度 ， 房 委 會 的 商 業 樓 宇 業 務 獲 得 4 .61 億 元 的 運 作 盈

餘。房委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，負責就商業、工業及其他非住

宅 設 施 的 政 策 向 房 委 會 提 供 意 見 ， 以 期 在 投 資 方 面 獲 得 最 佳 收

益。審計署最近審查了房委會轄下商業樓宇的管理工作。

零售 單位的管 理

3 . 零 售 單 位 的 日 常 管 理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一 一 年

一月期間，審計署人員視察 了房委會 12 個 主要零售設施，發現：

( a )有 租 戶 把 部 分 貯 物 室 改 建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事 前 並 未 徵 得 房 署 批

准 ； ( b ) 在 部 分 零 售 設 施 中 ， 懷 疑 賭 博 活 動 似 乎 頗 為 常 見 ；

( c ) 部 分 已 出 租 零 售 單 位 在 正 常 營 業 時 間 沒 有 開 舖 營 業 ； 及

( d )房 委 會 推 行 的 扣 分 制 有 可 改 善 之 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房 屋 署 署 長

應 ： (a ) 要 求 房 署 人 員 及 承 辦 商 加 強 日 常 巡 邏 及 逐 戶 巡 查 的 工

作 ， 防 止 未 經 許 可 使 用 及 改 建 零 售 單 位 (包 括 貯 物 室 )； (b )加 強

措 施 ， 打 擊 在 房 委 會 轄 下 零 售 設 施 內 進 行 的 懷 疑 賭 博 活 動 ；

( c )就部 分零售設施普遍沒有營業的情況，查明原因，並採取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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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 施 ； 及 (d)提 醒 房 署 人 員 和 承 辦 商 在 執 行 房 委 會 扣 分 制 時 ， 須

嚴格遵從既定程序。

4. 零 售 單 位 的 租 賃 雖 然 房 委 會 轄 下 很 多 零 售 單 位 長 期 空

置，但房署並未採取足夠的措施，確保這些空置單位得到廣泛宣

傳，並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經常公開招標。如空置單位在公開招

標時無人問津，房 署通常需要約兩個曆月的時間才能為這些單位

重新招標。此外，在重新招標並在重新指定單位可經營的合適行

業時，房署人員可能未有掌握全面的市場資料。審計署建議房屋

署 署 長 應 ： (a )確 保 把 所 有 可 供 出 租 的 零 售 單 位 作 廣 泛 宣 傳 ； 及

(b )重 新 出 租 空 置 的 零 售 單 位 時 ， 進 一 步 鼓 勵 準 租 戶 就 經 營 的 行

業提出建議。

5 . 改 善 措 施 的 推 行 近 年 來 ， 房 委 會 已 為 轄 下 零 售 單 位 推

行多項改善措施，例如選定四個零售設施盡早考慮進行大型改善

工程，以及重整多個街市。在釐訂零售設施進行大型改善工程的

優先次序時，房署主要考慮有關設施的商業潛力。審計署也注意

到，雖然房署已在部分街市進行改善措施，但這些街市的空置率

仍 然 偏 高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房 屋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 在 選 定 零 售 設 施 作

大 型 改 善 工 程 以 提 升 其 商 業 潛 力 時 ， 適 當 考 慮 該 些 設 施 的 空 置

率 ； 及 (b )及 早 採 取 行 動 ， 解 決 房 委 會 部 分 街 市 長 期 存 在 的 空 置

問題。

6 . 運 作 開 支 的 監 察 為 確 保 零 售 設 施 的 運 作 符 合 成 本 效

益，屋房屋事務經理須遵守房署訂立的主要運作開支基準。在

2009 - 10 年度，很多零售設施的運作開支超出房署訂立的基準。

部 分 屋 邨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並 沒 有 把 不 符 合 基 準 的 個 案 向 高 級 管 理

人員全面匯報，亦沒有建議採取足夠的跟進行動，以改善有關情

況。審計署建議房屋署署長應改善現行監察機制，以確保所有不

符合基準的個案都有採取有效的跟進行動。

停車 場的管理

7 . 規 劃 停 車 場 設 施 的 供 應 二 零 零 九 年 之 前 ， 公 營 房 屋 的

停車場設施是根據舊有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規劃標準

而興建。根據房署的記錄，許多舊型公共屋邨的停車場設施供應

超 過 實 際 需 求 ， 導 致 這 些 房 委 會 停 車 場 的 空 置 率 偏 高 。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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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九 年 ，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中 有 關 停 車 位 的 標 準 已 作

大幅修訂。審計署建議，房屋署署長應與運輸署合作，並視乎供

求情況，繼續定期檢討停車位的規劃標準。

8 . 提 高 停 車 位 使 用 率 的 措 施 為 提 高 停 車 位 的 使 用 率 ， 房

署近年採取多項措施，包括 把供應過剩的停車場設施改作其他有

效益的用途，以及把停車位租予非屋邨居民。房署在二零一零年

就 38 個 停車場 (使用率不足 70% 及停車位逾 20 個 ) 進行“優勢、

弱點、機 遇及威脅”分析，並將該 3 8 個 停 車 場 分 為 不 同 的 組 別 ，

以便跟進。鑑 於 該 3 8 個 停 車 場 很 多 都 是 多 年 來 使 用 率 持 續

偏 低 ，審計署建議房屋署署長應加快實施根據“優勢、弱點、機

遇及威脅”分析提出的建議。

9 . 把 過 剩 的 停 車 場 設 施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， 房

署 已 把 部 分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停 車 場 設 施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截 至

二零一一年一月，有四個項目已完成並成功租出。當中，一個項

目是租出停車場部分地方予一所機構。根據房署的記錄，有關的

項目屬商業租賃，但向該機構徵收的租金卻與一般適用於福利租

賃的優惠租金水平相若，與 房署對商業租賃收取市值租金的既定

做法不同。審計署建議，房屋署署長日後考慮進行大規模改建商

業單位時，應確保已評估經改建的單位的租金，並顧及改建的成

本及單位的建議用途。

工廠 大廈的管 理

10 . 有 鑑 於 房 委 會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提 供 資 助 租 住 房 屋 ， 房 委 會

在一九八九年決定長遠來說應逐步退出擁有及管理工廠大廈。自

此，數座工廠大廈已被清拆。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，房委會仍管

理七座工廠大廈。當中，柴灣工廠大廈是在一九五九年按照舊式

設計標準興建，不設電梯；其餘六座則在一九七九年或之後才落

成，採用較現代的設計標準興建。

11 . 清 拆 舊 型 工 廠 大 廈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， 房 委 會 檢 討 舊

型 工 廠 大 廈 (建 於 一 九 五 零 年 代 後 期 至 一 九 七 零 年 代 中 期 )的 情

況。由於該等大廈的設計已經過時，而且保養費用日增，房委會

注 意 到 該 等 大 廈 差 不 多 到 了 需 要 考 慮 清 拆 的 時 候 。 截 至

二零一一年一月，房委會已清拆了除柴灣工廠大廈以外的所有舊



— 4 —

型工廠大廈。柴灣工廠大廈每年出現約 200 萬 元赤字，樓宇狀況

亦欠佳。對於仍未就柴灣工廠大廈制訂確實的清拆計劃，審計署

表示關注。其後，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三月通過清

拆柴灣工廠大廈的計劃。

12 . 較 新 型 工 廠 大 廈 的 長 遠 發 展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來 ， 房 委

會的政策是退出擁有及管埋工廠大廈 (見第 10 段 )。不過，直至

二零一一年一月 (事隔逾 21 年 )，房署仍未制定實施該項政策的長

遠策略。審計署建議房屋署署長應檢討六座較新型工廠大廈的情

況，以及就房委會工廠大廈的長遠發展制定策略。

13 . 分 租 廠 房 根 據 工 廠 租 約 的 條 款 ， 租 戶 未 經 房 署 書 面 批

准，不得將廠房分租。為協助偵查分租或未經許可使用廠房，房

署訂明該署人員須遵守的程序，包括以 18 個月為一周期，全 面

巡查每個工廠單位，檢查有關工廠有否更改名稱及行業，以及是

由租戶抑或未經許可的人士經營。審 計署人員視察了兩座工廠大

廈，並審查巡查記錄。審計署發現巡查人員沒有妥善依循房署的

程序。

14 . 審 計 署 也 發 現 ， 許 多 工 廠 單 位 的 名 稱 或 經 營 的 行 業 都 與

房署記錄不符。審計署選出一些單位進行商業登記查冊，結果顯

示有些單位的租戶並非業務擁有人，業務由第三者經營。審計署

建 議 房 屋 署 署 長 應 跟 進 審 計 署 發 現 的 懷 疑 分 租 個 案 ， 並 加 強 措

施，打擊廠房分租的問題。

衡量 及匯報服 務表現

15 . 房 委 會 訂 立 了 多 項 主 要 成 效 指 標 及 目 標 以 管 理 商 業 樓

宇 。 主要成效指標包括零售單位空置率、欠租，以及 運作開支佔總

收入的百分比。審計署發現： ( a )房署向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所匯

報 有 關 零 售 單 位 的 空 置 率 的 計 算 方 式 ， 有 不 妥 當 之 處 ； ( b )房 署

並 無 有 系 統 地 就 居 民 對 商 業 樓 宇 管 理 各 方 面 表 現 的 滿 意 程 度 收

集意見；及 ( c )除了零售單位外，其他物業類別都沒有衡量空置情

況 的 主 要 成 效 指 標 ／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房 屋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檢 討

及 修 訂 計 算 零 售 單 位 空 置 率 的 基 準 ； (b )設 立 機 制 ， 量 度 居 民 對

商業樓宇管理各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，並向商 業樓宇小組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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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報；及 ( c )考慮為 不同類別的商業樓宇制訂具體的主要成效指標

和目標。

未來 路向

16 . 二零零五年，房委會把轄下 180 項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

出 售 ( 見 第 1 段 ) ， 是 房 委 會 首 次 推 行 的 分 拆 出 售 計 劃 。

二零零六年，根據當局報告，房委會會物色機會，進一步把餘下

及日 後 落 成 的 零 售 及 停 車 場 設 施 分 拆 出 售。二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，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表 示 房 委 會 沒 有 再 分 拆 出 售 轄 下 產 業 的 計

劃。二零零五年的分拆出售計劃曾引起不同的問題，包括把房委

會 產 業 的 合 法 業 權 轉 讓 予 一 個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所 引 伸 的 事

宜。審計 署建議房屋署署長應徵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財經事務

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的 意 見 ： (a )就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分 拆 出 售 計 劃 進 行 項

目推行後檢討，以評估其 成 效 及 汲 取 經 驗；及 ( b )根 據 檢 討 結 果 ，

為房委會轄下商業樓宇的管理規劃未來路向。

當局 的回應

17 . 房屋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一年四月


